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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印中搜闻》（１８１７年５月至１８２２年４月）是由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
怜创办于马六甲的一份英文季刊，内容较杂。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为其主要关

注对象。对于中国法律，它集中于刑事法，体现出来的是抨击和否定，具体包括死

刑多、执行方法残酷，非法拷问屡禁不绝，地方官失职渎职、司法腐败及奸杀案件

不断、道德沦丧等方面。纵向地看，这种抨击和否定，正符合始自 １９世纪初，西
方人评判中国法发生转向，否定中国法的观点渐居主流的趋势，且它在其中起着推

波助澜的作用。基督教的优越感和创刊人来华后的处境不如意，是其偏好构建这种

中国法形象的两个重要原因。借助于其本身的传播、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在西方教

俗两界的影响及承袭其衣钵的 《中国丛报》的流布，《印中搜闻》所体现的负面中

国法律观的影响持久而深远。

关键词：《印中搜闻》　马礼逊　米怜　１９世纪早期　中国法形象

一、引　言

　　 《印中搜闻》（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另有译名 《印支搜闻》《印中拾遗》《印中拾

闻》《印华搜闻》）是一份英文季刊。由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１７８２—１８３４）与同受伦敦传教会 （Ｌｏｎｄｏ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即伦敦会）派遣来华协助其传
教、后转至马六甲开创传教据点的米怜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ｉｌｎｅ，１７８５—１８２２）创办于马六甲，１８１７
年５月开始发行，１８２２年６月因米怜病逝而停刊。《印中搜闻》共三卷 ２０期，各卷页码连
续，每期页数不等。根据影印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正文共有１００１页：第一
卷，第１至６期，１８１７年５月至１８１８年１０月，正文２１７页，卷首设序 （类似发刊词），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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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中国评论》与十九世纪末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法”（１５ＡＦＸ００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末附 《马六甲英华书院总规划》〔１〕及第一卷索引；第二卷，第 ７至 １４期，１８１９年 １月至
１８２０年１０月，正文４７０页，另附该卷索引；第三卷，第 １５至 ２０期，１８２１年 １月至 １８２２
年４月，正文３１４页，卷首有 《第三卷序》，未附索引。

　　在１８１７年４月２６日的发刊词中，米怜向东方地区所有传教士说明了 《印中搜闻》的

创办缘由及宗旨，同时还明确了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教动态，摘录传教士的

日常通信而非正式的季度报告；二是一般报道，主要是世界各地基督教会令人感兴趣的简

讯；三是杂录，传教士所在国家的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的评论及各国著作的译介。〔２〕

但综览该刊所载文章会发现，传教信息并非主要内容，其报道和关注更多的其实是中国的

社会、历史和文化，同时兼及印度和南洋地区的状况。刊发两卷之后，在 《第三卷序》〔３〕

中，米怜调整来稿要求，重新提出了三方面内容，即 “印中地区的文化”（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印中地区的传教信息”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ｉｅｓ）与 “印中地区的消

息”。与发刊词相比，它明确了杂志应更侧重非宗教类的文章及信息。同时，鉴于前两卷已

显现出过于侧重中国的倾向，米怜希望刊物拓展关注范围。

　　由于 《印中搜闻》创办于马六甲，以往中国报刊史论著对它的关注远不及对同时期创

办于中国境内的其他杂志。又因其系英文期刊，因此也不及同由米怜创办于马六甲、以华

人为对象的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受关注。〔４〕２００９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
版此刊以惠泽学界，为我们提供了便于查阅的一手资料。吴义雄教授受邀为该影印版所作

的 “前言”，〔５〕系统全面，不仅对于刊物的中文译名、创刊缘起、编者、卷期、栏目设置

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证，而且还就其所刊载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有关中国的文章和报道

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进行了总括性的分析和阐述。这无疑为大陆学界的后续

研究奠定了基础，最近三四年发表的较有价值的相关专题论文都直接依据了此影印版，并

参引了吴教授的文章。〔６〕

　　 《印中搜闻》的栏目编排前后变化大，内容较杂。但经逐页浏览，能读到不少有关中

国法律的内容，多为即时报道，亦有数篇评论文章。《印中搜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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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ｌａ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ｇｌ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ｔＭａｌａｃｃａ．文末显示，它是由在马六甲的米怜和在中国的
马礼逊于１８１８年１０月联合发布。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Ｎｏ．Ｉ，Ｍａｙ，１８１７，ｐｐ．５－１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Ｖｏｌｕｍｅ，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Ｉ，Ｎｏ．ＸＶ，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２１，ｐｐ．ｉｉｉ－ｖｉｉｉ．
戈公振的 《中国报学史》和美国学者白瑞华 （ＲｏｓｗｅｌｌＳｅｓｓｏｍｓＢｒｉｔｔｏｎ）的 《中国近代报刊史》是近代该领域

的两部代表性论著，前者对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较详细的介绍 （尽管存在细节上的谬误），但对 《印中

搜闻》却只字未提，后者虽然提及 《印中搜闻》，但仅寥寥数行，而其介绍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却用了三

页多的篇幅。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６２页以下；［美］白
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苏世军译，中央编译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页以下。
基于对此 “前言”稍作修改而成的 《〈印中搜闻〉与１９世纪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专题研究论文主要有：刘美华：《〈印中搜闻〉视域中的中国社会信仰和习俗》，《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２期，第１２５页以下；卞浩宇：《〈印中搜闻〉对近代西方汉学发展的影响》，《苏州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５期，第４９页以下；周彦、张建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的汉学研究》，《语言与文化研
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３７页以下；张涛：《〈印支搜闻〉———孔子思想传入美国的重要原始渠道》，《贵州
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３４页以下。另，谭树林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之影响———

以 〈印支搜闻〉为中心》（《齐鲁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５期，第４０页以下）可能是 《印中搜闻》被影印出版之前

概述该刊最为系统的文章，也受到相关研究者的关注。



重要价值，有关中国法律的这些报道和文章自然也很值得细究和玩味。就本人阅读所及，

迄今尚没有看到较有价值的专题论文〔７〕专注于近代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和比较法制史的研

究成果中，甚至忽略了对它的关注，有必要专此详论。

二、《印中搜闻》中的中国法概览

　　 《印中搜闻》涉及中国法的文章，分散在各卷中，因栏目的前后变化，有刊载于 “杂录”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ａ）、“一般新闻”（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印中杂录”（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ａ）中
的，也有刊载于 “印中新闻”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ｗｓ）及 “译书及其他”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ｃ．）
中的。就所关注的内容看，按照现行法律分类，主要属于刑事法，刊载于第二卷第 ８期的

《中国出版不自由》〔８〕和该卷第１２期的 《中国人的离婚》〔９〕，几乎是仅有的两篇例外。

而无论出版还是离婚，在作者笔下，中国的制度和法律均很落后，存在缺陷。其他涉及中

国法的几乎全是刑事方面，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下列方面：

　　 （一）死刑多，执行方式残酷

　　浏览 《印中搜闻》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它热衷关注死刑，不仅关注死刑的数量，

而且还描述其执行方式及周围民众的反应。在第一卷第１期，即刊有 《中国罪犯的处决》〔１０〕

一文。它由署名 “Ａｍｉｃｕｓ”的马礼逊于１８１７年３月９日发自广州的致编辑信及一段类似编
者评论所组成。

　　该信第一段直截了当：“本月 ２日，在本市南门外刑场，２４人遭斩首。６日，另有 １８
人被处决。”其中，数字 “２４”和 “１８”均为大写。不言自明，作者是为了突显处决人数
之多。信中接着说道：“处决这么多人，在这里已是习以为常，丝毫不会令人兴奋或关注，

政府当局不会公布囚犯遭处决的具体原因，日报也只是冷冰冰地提一下遭斩首人数及已报

告总督。”信中还说道，在这最后的可怕时刻，没有忏悔，没有宗教人士出席，没有临终祷

告以求神的宽恕。〔１１〕接着还描述了 “处决情形奇特”：罪犯们被逼面朝皇帝居住地方向屈

膝跪地，而且身体向前弯曲以示顺从和感激，然后刽子手麻利一刀，人头落地，身首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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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中搜闻》与１９世纪早期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本文初稿完成后，在 “中国知网”上查阅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刘美华的博士论文——— 《苏格兰传教士米怜

（１７８５—１８２２）研究》（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５日）。其中，第二章 “米怜与其主编的中英文报刊及其影响”的第二

节即是 “英文期刊 《印中搜闻》”。该节第二部分 “《印中搜闻》视阈中的中国形象”中，“政治与法律”被

单列一项，但只有两页 （第６０、６１页）篇幅，论述稍显单薄。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ＮｏｔＦｒｅ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ＶＩＩＩ，Ａｐｒｉｌ，１８１９，ｐｐ．５０－５１．该文的文末署名
“Ａｍｉｃｕｓ”，其实就是马礼逊。对此，吴义雄在为 《印中搜闻》影印版所撰的 “前言”中有可信的推测和断

定：除他 （马礼逊）之外，在当时的广州英人中，有如此的中文水平且对 《印中搜闻》有如此热情的人，应

该再也找不出来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ｖｏｒｃｅｓ，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ＸＩＩ，Ａｐｒｉｌ，１８２０，ｐｐ．３０８－３０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Ｎｏ．Ｉ，Ｍａｙ，１８１７，ｐｐ．１８－１９．
在第一卷第２期，刊有 《马德拉斯的处决》一文。案犯系皇家苏兰格部队的詹姆斯·肖 （ＪａｍｅｓＳｈａｗ），因谋
杀本地一名男孩而被处死刑。该报道特别引人关注的是，详尽描述案犯在被判决后至执行死刑期间，如何聆

听伦敦会传教士 Ｗ．Ｃ．Ｌｏｖｅｌｅｓｓ宣讲福音，真诚忏悔，临刑前还告诫同监犯要信仰上帝，在行临终祷告后，进
入永恒。作者对于执行死刑前举行临终祷告等宗教仪式的赞许之意，不言自明。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ｔＭａｄｒａｓ，ＴｈｅＩｎｄ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Ｎｏ．ＩＩ，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７，ｐｐ．３７－３８．



　　在刊载这封信函之后，编者发表了评论，着重于两方面：一是非基督教国家的落后，
他认为异教 （哪怕它最精致）本质上是不适合拥有人类的高贵情怀，只有基督教国家，才

会真正怜悯受害人和宽恕不当惩罚。一是处决人数之多，虽然相比于中国人口总量而言，

年处决数并不算多，但是仅在广东一省，每月平均有一百余名，每年就有一千多名罪犯被

处决。言下之意，在中国，每年遭处决的囚犯总量十分可观。

　　可以说，死刑多、处决方式残酷，不仅体现了刑罚的野蛮，也表明了异教国家———中国

的落后。这是该刊第一卷第１期此文的主旨，也奠定了其后相关报道和文章的基调。在此，

以刊载时间为序，选摘数则如下：

　　 （１）１８１６年底，中国各地监狱在押１０２７０名死囚，正在等待皇帝御笔勾决。〔１２〕

　　 （２）题为 “罪犯”的消息：在今年秋审中，皇帝核准了９３５起死刑 （含最低级别的死

刑）。其中，广东有１３３起。但是，据说今年广东全年执行的死刑实际上有数千起，有的说
是三千起。倘若真实数字为一千，也即在一个省，一年之内就有一千人因犯法而丧命，这

足以令人震惊害怕的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沦为法律之剑的受害者？难道这全是民

众的错？统治者也应该受到一定的谴责吧？〔１３〕

　　 （３）题为 “囚犯遭斩首”的消息：１８１９年 １２月 ２６日广州总督府办公室日报，记载

了７名抢劫犯被带上公堂，宣布皇帝勾决下发的死刑令并带去闹市斩首的经过。在摘录这则

消息之后，编者按：就这样轻描淡写，冷冰冰地记载了在本城进行的处决且已上报。〔１４〕

　　 （４）关于潮州的抢劫团伙被定死罪者众多的报道：位于广州东面的潮州，发生了团伙

抢劫，被定死罪者众多，如果将他们全部移送到省府广州执行的话，费用昂贵。于是，巡

抚决定将带上已授权他可将囚犯就地正法的 “王命”，亲赴潮州。〔１５〕稍后又有一则后续报

道说，未待巡抚启程，潮州府来信，这伙罪犯已被分成八组押往广州，巡抚只得放弃本拟

亲赴潮州执法的想法。〔１６〕

　　另外，还有两起加害父母的案件，均发生于湖北，两案罪犯都受到严惩，描述较详尽。

一起是刊载于第二卷第９期的虐母案，题为 “严厉的惩罚”。〔１７〕该案中，不仅虐待母亲的

儿子、儿媳受到活活剥皮致死的处罚，而且同村的长者、邻居及儿媳之母和该地区的地方

官等都受到牵连，被处以不同的刑罚。另一起是犯精神病的儿子砍伤父亲并致其死亡的案

件，案犯依律被凌迟处死。〔１８〕

　　 （二）非法拷问屡禁不绝

　　在第一卷第４期 “大事记”（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的 “中国”（Ｃｈｉｎａ）部分中，刊载

了一篇也是署名 “Ａｍｉｃｕｓ”致编辑的长信。在信中，马礼逊提出，中国的正义虽然一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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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度赞扬，但华而不实，真实情形恰恰与此相反。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摘译了 １８１７年
８月９日 《京报》的一则报道。概括言之，是河南周 （Ｃｈｏｗ）御史针对地方官员热衷拷问
的现状，奏请皇帝明察秋毫加以调查。在报告中，周御史提到，尽管皇帝陛下三令五申禁

止拷问，地方官也公开表示服从，但事实上，他们却是阳奉阴违。当抓到形迹可疑者或犯

谋杀、抢劫等罪的嫌犯，官吏们就以拷问逼迫其坦白交代。囚犯禁不起残忍的拷问，屈打

成招，画押认罪。如此这般，审案完成，他们便上奏皇帝。这种残忍的拷问，在直隶、山

东和河南等地都存在，甚至有的地方官还借此谋私利。在报告最后，周御史请求皇帝陛下

进一步采取严厉措施。在信末，马礼逊向编辑评论道，上述情形表明了社会状况的恶劣，

民众的叛乱十有八九就是由政府逼迫而起。〔１９〕

　　此外，还刊有数则拷问致死的消息。其中一则摘自 １８１８年 １２月底 《京报》的一份奏

报：一名调查官向皇帝报告，在四川，残酷非法的拷问非常严重，多人因此丧命。有地方

官为避免将囚犯移送到上级进行审判带来的麻烦和花费，擅自将依律可能被判死刑者直接

拷问致死。最初这只是适用于囚犯众多的团伙犯罪，现在则有向其他案件蔓延的趋势。〔２０〕

　　这些报道表明，非法拷问乃至拷问致死，确实屡有发生。而如同河南周御史在报告中
所言，仅在嘉庆朝就曾数次下诏规制刑讯拷问。如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年），皇帝下诏称 “嗣

后一切刑具，皆用官定尺寸，颁发印烙。如有私自创设刑具，非法滥用者，即行严参治罪，

决不宽贷”。此后，嘉庆十五年、十七年又反复下达诏令，严格限制非法刑讯。连续就此下

诏，也恰恰反映非法拷问的屡禁不绝。

　　 （三）地方官失职渎职，司法腐败

　　在滥用拷问之外，还存在地方官的失职、不作为、能力低下等情形。
　　有一则篇幅较长的文章，题名即是 “司法中的懈怠”。〔２１〕这是一名安姓御史 （ＡｎＹｕ
ｓｈｅ）向皇帝揭露地方司法存在种种懈怠和渎职的报告。报告说，州县官在履行职务时的懈
怠和失职比比皆是，即使在直隶省也不例外。肆无忌惮的抢劫和欺诈案件时有发生，案犯

还明目张胆地在集市上兜售赃物，而地方官接到报案时，却视作小事一桩，反而训斥受害

人自己不当心。报告详细列数了定兴、新城、涿州、香河及固安等地存在的官员懈怠执法

的事例，并特别提到发生于离京城很近的宛平和房山之间一村庄里的团伙抢劫偷盗案，有

受害人将罪犯捉拿到官府，地方官却故意将他们释放。针对这种乱象，御史恳请皇帝下诏，

进行三年一次的严格检查，对于玩忽职守者，要严惩不贷，同时应调配一些勤勉有能的官

员去整顿秩序，并举出山东的万姓官员 （Ｗａｎｃｈｉｎｇｈｗｕｙ）挑选有才干的人去各地调查搜剿
盗贼、保地方安宁的实例。安御史认为，只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杜绝此类邪恶事件，才能

确保国泰民安。

　　另有一则摘自１８２１年５月 ９日 《京报》，提到五六年前发生于江南省，已审讯拷问了

五六十人而且其中一些人甚至承认了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却仍没能确定真凶的杀人

案。由于地方官一直不愿深究此案，致使其中一名死者亲属前往北京，在刑部前当场自刎。

发生这一惨烈事件之后，相关官员才遭到查处，真正的罪犯被绳之以法，清查此案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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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皇帝的嘉奖。〔２２〕

　　此外，还有一则浙江巡抚陈 （若霖）针对本省新昌监狱的典史和狱警玩忽职守，致绞

监候、斩监候囚犯成功越狱的案件向皇帝的奏报。巡抚请求皇帝革职羁押典史，将知县先

降级并在越狱案审结后再行起诉。〔２３〕甚至还有一则地方官吏疏于查办杀人犯，反而却虐待

死者亲属的消息。〔２４〕另还摘有一则禁令，从侧面也表明地方司法存在腐败的现实。它规

定，严禁地方官吏与乡绅密切交往，主要原因在于乡绅们会利用这种关系，使执行法律的

官吏在办理自己属下和奴仆违法犯罪案件时枉法偏袒，执法不公。〔２５〕

　　当然，腐败不仅限于司法审判，还有地方官吏勒索民众，迟缓向穷人发放救济粮导致
许多百姓饿死，〔２６〕利用政府储粮的常平仓制度进行强买强卖中饱私囊，〔２７〕在征税过程中挪

用侵占公共款项，〔２８〕甚至在江南省发生知府挪用赈灾款，而当省府派员进行调查时，该知

府在直接行贿调查员遭拒转而贿赂其３名随从将其长官灭口的案件。〔２９〕

　　对于最后这起发生于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年）的案件，记载最为详尽。编者还附语总结
中国法律和习俗的三方面特点：一是许多人即使与犯罪本身毫无关系，却因为与罪犯的血

缘或地缘关系而受到处罚，甚至被处以死刑，回溯中国历史，不缺少这种实例；二是皇帝

在上述案件中屈驾为死者赋诗赞誉等并不寻常的做法，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有力的安抚作

用，或许对于新近颁布的一些严厉措施能起到缓和弥补之效；三是祭悼死者的方式愚昧迷

信，每年要上供品，在上述类似案件中通常会进行血祭，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死者的在

天之灵。

　　而相对于记载地方官的众多失职渎职事件而言，专门报道清廉官吏受到民众推崇赞誉
的仅见一篇。即广州府的文人志士，自发向刚刚卸任、即将赴山东履新的地方官罗大老爷

（ＬｏｔａＩａｏｕｙａｙ）公开赠献朝珠、制服、靴子和帽子，并赠送刻有 “德治”匾额的新闻。〔３０〕

　　 （四）奸杀案件不断，道德沦丧

　　关于犯罪，除谋反谋叛、团伙抢劫偷盗等外，记载较多的还有奸杀，折射出道德的沦丧。
　　第二卷第８期刊载了摘自１８１８年３月 ３０日 《京报》的题为 “淫近杀”的文章，并举

引了一起发生于湖北，大小两个和尚同时与一个有夫之妇通奸引起争斗，结果小和尚杀死

大和尚的案件作为佐证。此案同样也暴露了地方司法腐败。杀人案发生之后，地方官出于

不为人知的原因，不去捉拿小和尚，反而关押并虐待作为证人的数名邻居，导致其中７人死
亡，伸冤者被迫长途跋涉赶赴京城伸冤。〔３１〕

　　还有一篇关于发生于山东的通奸毒杀案的文章。有夫之妇童李氏与人通奸，遭到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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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怀疑阻挠，因而怀恨在心。有一天，她伺机做了掺入毒药的饼，毒死公公。对于这罪大

恶极的犯罪，山东巡抚同兴经调查和审讯，判决该奸妇凌迟刑，然后他奏请皇帝予勾并下

诏处死她。〔３２〕

　　另还有三则均题为 “通奸和谋杀”的报道：妻妾二人与家中同一雇工通奸，妾死亡，

知府将升堂审讯该雇工和其他所有相关人，以确定死者系自杀还是他杀；〔３３〕在河南，有一

起案件，奸夫不仅杀死了奸妇之夫，而且还杀死了想保护自己丈夫的奸妇本人及试图阻止

其入室的奸妇之小叔子，该犯被立即捉拿，判处凌迟刑；〔３４〕在北京，一名２３岁有夫之妇借

当剃头匠的丈夫经常外出谋生之机，与邻居男子通奸，有一天，当丈夫酒醉回家时，她与

奸夫合谋将其勒死，案发后，奸妇被判凌迟刑，奸夫被判斩刑。〔３５〕

　　此外，另还有两则乱伦谋杀案的报道：在陕西，某公公与儿媳有乱伦行为，其子因此
谋杀了自己的父亲，审讯后，这对夫妇都被立即处死，根据法律，谋杀父亲的儿子被处凌

迟刑，其妻子被处绞刑；〔３６〕在安徽，巡抚曾就妇人张氏与自己公公乱伦通奸，致其丈夫杀

死了父亲的案件奏报皇帝，现在他收到了皇帝下诏立即处死这邪恶荡妇，谕旨还指出，这

个案件不必上奏勾决，应立即将案犯斩首。〔３７〕

　　以上四个方面是基于浏览 《印中搜闻》相关文章和报道所进行的归纳，免不了有点琐

碎和烦杂。此外，它还刊有涉及监狱年久失修、〔３８〕监狱内不仅条件恶劣而且新囚犯还常遭

牢头狱霸的欺凌，〔３９〕及赴京伸冤者常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谴回原地，因此难求最后的正

义〔４０〕等方面的零星报道。

　　 《印中搜闻》在办刊说明中明确指出，尽管会刊载政治新闻，但不介入任何地方的政

治，也绝不希望刊载直接或间接地片面蔑视任何国家和种族的评论，不管它们处于何种发

展阶段，倘若偶有评论，那也仅是为了从中推断出道德的、实践的教训。〔４１〕不过，从以上

归纳和分析中，我们仍可明显读出编者对于中国刑事法的负面视角和总体性否定。而在一

篇题为 “哲学和异教”的文章中，作者马礼逊更是明确表达了类似的评价。他不仅概括指

出中国人品性的极端自私和落后，而且还罗列了中国司法所存在的必然导致不公正和残酷

的种种弊端，包括审讯滥用拷问、受贿贪腐泛滥、执行官残酷、监狱状况恶劣，只追求遵

从法律的字面含义，对于法律诉讼真相毫不关心。马礼逊还指出，在中国，不仅只是政府

对于民众不人道，民众相互之间也冷漠和残忍得令人震惊，道德箴言在他们心中产生不了

人道的情感和规则。因此，他强调要尽力传教，让神圣的基督教广为人知，以拯救这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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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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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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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ｓｅｏｆＡｄｕｌｔｅｒｙａｎ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Ｘ，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１９，ｐｐ．１７８－１８０．
ＡｄｕｌｔｅｒｙａｎｄＭｕｒ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Ｘ，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１９，ｐ．１８５．
ＡｄｕｌｔｅｒｙａｎｄＭｕｒ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ＸＩＩ，Ａｐｒｉｌ，１８２０，ｐ．２９８．
ＡｄｕｌｔｅｒｙａｎｄＭｕｒ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Ｉ，Ｎｏ．ＸＸ，Ａｐｒｉｌ，１８２２，ｐｐ．３１１－３１２．
ＩｎｃｅｓｔＰｕｎ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ＸＩＩ，Ａｐｒｉｌ，１８２０，ｐ．２９８．
ＡｎｏｔｈｅｒＣａｓｅｏｆＩｎｃｅｓｔ，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ＸＩＩ，Ａｐｒｉｌ，１８２０，ｐｐ．２９８－２９９．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Ｐｒｉｓｏｎｓ，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ＸＩ，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２０，ｐｐ．２３２－２３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Ｎｏ．ＩＩＩ，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１８，ｐｐ．５５－５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ａｎｔ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ＸＩ，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２０，ｐ．２２９；Ｈｏｒｒｉｄ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ａｎｔｏ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Ｉ，Ｎｏ．ＸＶＩＩ，Ｊｕｌｙ，１８２１，ｐｐ．１７７－１７８．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Ｖｏｌｕｍｅ，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Ｉ，Ｎｏ．ＸＶ，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２１，ｐ．ｖ．



恶之徒。〔４２〕

　　当然，抨击和否定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法律，还包括对于其他制度及习俗。比如，在
第二卷有一篇文章题为 “中国的杀婴”，〔４３〕极易引起读者的关注。这不仅因为其整整 ４个
页面的篇幅在由一两段内容的简要报道为主的刊物中比较特别，而且编排也非同寻常，它

既为首篇，而且还排在该期第一个栏目 “大事记”之前，相当于现在一般刊物中的 “特

稿”。该文指出，包括本地人坦承、劝阻父母杀婴的原始道德文章和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欧洲

人的观察等，都验证了中国存在杀婴，并分析了经大路或河流在中国旅行的外国官员们之

所以看不到杀婴的原因及中国常见的溺婴方法，认为杀婴是法律未能关注的非法行为，或

者它是法律执行者不加理会的非法行为。该文还提出，中国人出于贪图安逸、害怕贫穷、

过分贪婪、家庭荣耀及其他可笑的动机而杀害女婴。这种行径屡屡发生，不计其数。对此，

民众一般是见怪不怪，也不觉可怕。编者最后还引用了两篇 “论溺女婴”的文章，来抨击

这种残酷的行径和重男轻女的落后习俗。

三、《印中搜闻》与１９世纪早期西方人评判中国法之转向

　　 《印中搜闻》之所以集中关注中国的刑事法，主要是因为它关系着这个时期包括英国

人在内的西方人在华切身利益，相关的冲突也比较突出。如同前述，他们行文中所隐含的

否定和抨击已是跃然纸上。简单归纳起来，中国的刑事法即是死刑多且执行方法残酷、滥

用拷问、司法腐败、奸杀时发。那时懂英语的西方人若仅依据 《印中搜闻》来了解中国法，

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残酷及其所折射出的中国人道德沦丧和观念落后。纵向地看，《印中搜

闻》几乎对中国法一概否定，正符合始自１９世纪初，西方人评判中国法发生转向，否定中
国法的观点渐居主流的趋势，并且它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早在 《印中搜闻》刊行之前两百多年，在欧洲的中国法形象是正面的。从明朝末期中

国与欧洲开始有直接交集，被法国汉学界领军人物谢和耐教授 （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ｅｒｎｅｔ）称之为
“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起，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中，因受耶稣会传教士多数肯定中国的开明

君主制及行之有效政治结构的观点的影响，主要在欧洲大陆，曾形成一股 “中国热”风潮，

仰慕包括法律在内的中国文化占据主流，其中著名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Ｌｅｉｂ
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和伏尔泰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４４〕相比之下，孟德斯鸠 （Ｍｏｎｔｅｓ
ｑｕｉｅｕ，１６８９—１７５５）对于中国文化就要排斥得多，但即便如此，在 《论法的精神》中，对

于中国也并非完全否定，而是充满矛盾。对于他的各种矛盾观点，法国著名汉学家、比较

文学和比较文化学者艾田蒲 （ＲｅｎéＥｔｉｅｍｂｌｅ，１９０９—２００２）在 《中国之欧洲》一书中都进行

了比照和分析，并总结道：“在孟德斯鸠的身上，对中国的仰慕与对中国的排斥成了联姻，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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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ａｇ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ＶＩＩＩ，Ａｐｒｉｌ，１８１９，ｐｐ．７９－８１．
Ｉｎｆａｎｔｉｃｉ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ｅａｎｅｒ，Ｖｏｌ．ＩＩ，Ｎｏ．ＸＩ，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２０，ｐｐ．２２５－２２８．
关于启蒙时期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著名人物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肯定和赞誉，在艾田蒲的名作 《中国之欧

洲》（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中有详细论述。



个人可根据自己的情趣，认为这一联姻是或不是合理的。”〔４５〕

　　与欧陆相比，英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开始了解中国文化的时间相对要晚。当马礼逊作为
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意大利、法国和葡萄牙等国的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已超

过两个世纪，他们寄回许多涉及中国的语言、法律和风俗的信函和报告资料，但是在英国，

即使是对福音传播兴趣浓厚者对这些知识的了解也极为有限。〔４６〕这主要是因为天主教传教

士的资料多以欧陆国家语言写成，版本笨重，篇幅冗长。而即使对天主教传教士报告中国

的资料有了解的英国人，对于这些描述本身也缺乏信心。比如，写下 《鲁滨逊漂流记》的

笛福 （ＤａｎｉｅｌＤｅｆｏｅ，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１），其关于中国的知识是来自于耶稣会士，但他不是正
面接受他们的知识，而是借鲁滨逊之口，对于耶稣会士所塑造的繁荣、富足、强大、文明

的中国形象大加驳斥。〔４７〕又如，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１７２３—１７９０）在 《国富论》中

论及中国时，一方面多数参阅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但同时又指责传教士 “无知好说谎”，

努力削弱传教士的说法。

　　１８世纪下半叶，英国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增加，但总体而言，公众的注意力普遍被中国
所吸引是在马戛尔尼 （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１７３７—１８０６）出使中国铩羽而归，英国谋求与中
国建立官方交往遭遇窒碍之后。使团成员陆续出版日记和回忆录，且在书市热卖和再版，

成为英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来源，也显示出英国社会对于中国浓厚的阅读兴趣。作为

中英官方首次交涉遇挫的亲历者，他们的具体描述和各自感触不尽相同，但均反感清政府

的排外和停滞。不过，仅对中国法律的看法而言，也还有一些肯定。比如，使团成员之一，

约翰·巴罗 （ＳｉｒＪｏｈｎＢａｒｒｏｗ，１７６４—１８４８）在其初版于１８０４年的书中，尽管对清朝专制体
制及其他风俗民情多有抨击，但却赞叹 《大清律例》“文字清晰，结构严谨，完全可以与布

莱克斯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１７２３—１７８０）的 《英国法释义》相媲美”。〔４８〕

　　与此同时，关注中国法律的其他英文书籍也开始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 １８０１年初
版于伦敦的 《中国刑罚》〔４９〕一书。它共收 ２２幅彩色版画，再现了审判流程及各种刑罚，
依次是升堂、入狱、押赴审讯、杖刑、拧耳、荡悬吊、惩罚船工、惩罚通事、夹足、拶指、

用石灰烧眼睛、栓铁柱示众、上枷锁、栓木桩、关囚笼、木管刑、断脚筋、关禁闭、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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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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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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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下卷，第１９页以下。
［英］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１页。
参见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７７页以下。
参见 ［英］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李国庆、欧阳少春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６３页以下。
即 Ｔｈ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ｗｅｎｔｙｔｗｏ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ｎｃｈ。感谢李洋
博士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访学期间帮忙提供１８０１年版该书完整的电子文档。一些中文论著引用此书时，
将其译为 《中国酷刑》，笔者觉得还是直译为 《中国刑罚》为妥。此电子版并没有作者署名，序言中也看不

到相关的信息，但许多论著引用它时都明确提到是梅森少校 （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ｎｒｙＭａｓｏｎ）。另，该书英语扉页底部
的出版信息如下：“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ｉｎｔｅｄｆｏ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ｉｌｌｅｒ，ＯｌｄＢｏｎｄＳｔｒｅｅｔ，ｂｙＷ．ＢｕｌｍｅｒａｎｄＣｏ．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Ｒｏｗ，Ｓｔ．
Ｊａｍｅｓ’ｓ．１８０１”。在此书出版前一年，即１８００年，该出版社还出版了梅森少校另一部风格相似的作品———Ｔｈｅ
Ｃｏｓｔｕｍ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ｙＳｉｘｔｙ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ｎｃｈ，扉页及序言末端均署有作
者姓名，而且每一幅画之下都署有广州外销画家蒲呱的名字———“ＰｕＱｕａ，Ｃａｎｔｏｎ，Ｄｅｌｉｎ”。张世明在 《拆穿西

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一文 （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五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中
指出，梅森书中的图画全部来自于蒲呱，并就此做了可信的解释，还对梅森和蒲呱的职业履历有较详尽的说

明，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押赴刑场、绞刑、斩刑等，每幅版画均配有长则一整页、短仅两三行的英法双语解释性描

述。该书应该是西方专门介绍中国刑罚的首部图书，出版后它的广被援引多是为了描述和

论证中国刑罚的残酷，版画所展示的一些审讯器具也成为了西方汉学作品中酷刑话题的

证物。

　　但仔细浏览该书，仍然能感受到作者对于中国刑罚及中国法并非一概否定的矛盾心态。
酷刑版画风格特别、色彩鲜艳。有学者认为，这是为了迎合此时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悬想和

评判口味，为了不冒犯公众的审美，体现了追求轰动效应和自我审查的结合。〔５０〕版画中正

在遭受严刑的囚犯，甚至是即将被斩首者，均衣衫整洁、面色红润，有的形色还较从容。

解释性描述也较客观，包括如何实行及适用于哪些违法犯罪，评论性内容不多。其中，对

于第十幅 “拶指”的说明相对详尽，在描述它的实行方法及一般是用于惩罚不守妇道的妇

人之后，接着是下面这段评价，似乎还有赞誉之意：“中国人信奉君子做派，世上其他民族

皆未达到这般程度。中国惯于保持谦逊与自律，故在中国人之中，恬不知耻的恶行最为罕

见，其真谛大概在于他们信奉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一古训，这显然比那些喜欢提升

学识与修养之民族 （的做法），来得更为实际。中国各阶层人民表现出的一般举止与他们的

外表一样，十分谦逊。中国人对于不用得体的语言而反将它们粗俗化的做法不以为然。只

有社会底层的渣滓才会讲不堪入耳的话，而凡此种种，则或有立刻接受严厉司法改造

之虞。”

　　 《中国刑罚》一书的前言，对于中国法律既有肯定，又有抨击。他赞誉中国刑法关于

抢劫罪的规定：“对于抢劫犯的处置，中国刑法展现了其最为智慧 （ｗｉｓｄｏｍ）的方面。如果
行为人在抢劫他人世俗财产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时，没有携带或是使用攻击性武器，那么
行为人不会被判处死刑。这一颇有远见的法令减少了抢劫行为的发生。”同时，他又说道，

“我们能够举出例子，显示中国法律的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适度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及智慧，但是有
部分法令也表现出与这些例子令人不安的反差。这些法令规定，如果穿戴特定的饰物将会

被处以极刑。还有，他们也有以夹足 （ｒａｃｋ）刑讯的习惯，以逼取不实信息。”作者还对本
书为何没有收入其他作者已提及的一般适用于犯弑君、弑父母、谋反、叛国以及煽动叛乱

等罪的更为严酷的刑罚〔５１〕进行了解释，即是为了避免引起读者感官上的不适及对于中国政

府公认的节制 （ｔｅｍｐｅｒａｎｃｅ）和智慧的责难。同时，在此前言中，他还向读者暗示英国制度的
进步，尽管英国也有死刑，但在方式上，它 “实施起来最快，流血也最少”，在目的上也有别

于中国，那就是，“仅仅是将它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环，是为了制止包藏祸心之人对自己同

胞犯下罪行，也是为了阻止这些罪犯进而犯下更为严重的罪行”。〔５２〕

　　有学者认为，作者前言中的文化比较观点令人困惑，同时指出该书装帧精良，版图色
彩鲜艳，反映出作者其实是为欧洲的有钱有识之士而作，而非针对普通百姓，其意并非在

于揭露中国刑罚残酷、提供谴责中国的资料，而是为了向欧洲读者贡献有关中国的更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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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加］卜正民等：《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张光润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７页以下。
作者在此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是指凌迟等酷刑。

在田涛、李祝环合著的 《接触与碰撞：１６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一
书中，“接触与碰撞之三———酷刑下的中国人”即是对于 《中国刑罚》的介绍，完整翻译了该书前言，也收

录了２２幅图，翻译了各图说明。此处所引前言的段落，并非来自该书中的译文，而是本文作者根据自己的理
解翻译而成。此外，涉及的刑罚名称等译法也有所不同。



整的图景。〔５３〕

　　综上所述，不管 《中国刑罚》的作者动机如何，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此时欧洲

的民众和社会舆论对于包括中国法在内的中国文化仍有一定的肯定。

　　而谈到在 《印中搜闻》之前西方人对于中国法的评价，以下两份重要资料是不应该被

忽视的：一是１８１０年，《大清律例》第一个英文版问世，译者即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的见
习侍童、时任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高级职员的小斯当东 （ＧｅｏｒｇｅＴｈｏｍａｓ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１７８１—
１８５９），其中的 “译者序”〔５４〕集中反映了他对于中国人、中国历史和中国法的评价。尽管

同样亲历了十多年前使团乘兴而来、失望而归的全过程，翻译 《大清律例》的直接刺激又

来自于自己亲眼目睹的屡屡发生的法律冲突，此时的小斯当东对于中国人、中国法律和习

俗的评价却是持审慎的肯定态度。其中，小斯当东还特别就 《中国刑罚》一书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对其所刊内容及抨击中国刑罚残酷的观点不以为然：“英国出版了一本名为 《中国

刑罚》的图册，显然是翻抄自中国原版。画家凭一己之见，在书中多处把中国的刑罚描绘

成残忍和野蛮的行径。虽然历史上某些暴君肯定实施过这类酷刑，甚至如今还存在于一些

特殊场合，但是不应该以此认定，这些酷刑属于常规的司法程序。” “虽然乍看之下，这部

翻译的每一页似乎都在证明肉刑在中国的普遍性，但细查后读者就会发现，中国法律中其

实包含了许多能减轻罪责的理由，以及有利于特定阶级的例外规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中国刑罚体系的建立目的几乎就是为了完全摒弃酷刑这一显著特点。”

　　另一份重要资料，即是就小斯当东英译 《大清律例》所作的评论文章，１８１０年８月刊载
于 《爱丁堡评论》（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Ｒｅｖｉｅｗ）第１６期。〔５５〕它也广被参引，如在美国卫三畏 （Ｓ．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８１２—１８８４）所著的 《中国总论》〔５６〕和英国约·罗伯茨 （Ｊ．Ａ．Ｇ．Ｒｏｂｅｒｔｓ）编著
的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５７〕等著名汉学论著中均能查阅到。在这篇评论中，作者

首先肯定了小斯当东翻译 《大清律例》的重要意义，并表明自己信任他的翻译。接着，根

据这个英译本，作者总结出了 《大清律例》的四个特点：一是，也即其最突出的特点，是

合理、清晰、前后连贯———各种不同的条款都能简明扼要，有条不紊，明白而有分寸；二是

其法律条文规定的过度精细和无谓的繁琐；三是对于反对政府的犯罪处罚极其严厉残酷；

四是不加区别且频繁地规定肉体刑。作者还就其中有关刑罚的适用和执行、结婚离婚、税

收及抢劫、杀人、受贿等具体条款进行了分析。最后，作者总结评论道：“古往今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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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Ｐｏｌｉｎｇ，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Ｉｄｅ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ｌ：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ｒａｆｔ），Ｕ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大清律例》这一英文版 （ＧｅｏｒｇｅＴｈｏｍａｓ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ＴａＴｓｉｎｇＬｅｕＬｅｅ；Ｂｅｉｎｇ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ｓ，
ａｎｄａ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ａｌＣｏｄ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ｄｏｎ：Ｔ．ＣａｄｗｅｌｌａｎｄＷ．Ｄａｖｉｅｓ，１８１０）
问世之后，在西方国家流布极广，影响甚大，出版两年内便从英译版转译为法文和意大利文。小斯当东的

“译者序”也广为流传，成为评判中国历史和中国法的重要资料，历来为西方汉学及中西关系史、中西外交

史等领域的研究者所引用。该 “译者序”原文共３５页，新近刚有了完整的中译版，由屈文生和靳璐茜翻译，
收录于 ［英］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小斯当东回忆录》，屈文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９６
页以下。本文所引相关段落，均来自这一译著。

该文原系佚名发表，现据学者考证，实际作者是杰弗里 （ＦｒａｎｃｉｓＪｅｆｆｒｅｙ，１７７３—１８５０），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
表性人物之一。它现已被译成中文，详见李秀清：《中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附录一”（陶亚骏译），第１３０页以下。
［美］卫三畏：《中国总论》上，陈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７６页。
［英］约·罗伯茨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１页。



中，不管是野蛮还是文明，唯有中国完全缺乏这种荣誉感。对于他们为何会有这种不体面

的特性，我们不能妄加判断。政府独裁专制，普通人的交易习惯，长期沉湎于太平盛世，

缺少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或许这些都是原因。但是有一点非常确定，同时这也解释了我们

仔细思索的这部法典的重要缺陷，那就是，如果将这样一部法典强加给一个值得尊敬的宽厚

民族，那将是对他们所能施加的最残忍、最卑鄙的暴行。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部法典却已是

够好的了，他们早已习惯，且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已静静地生活了两千年之久。”

　　看得出来，这篇评论相较于作者认为 “有偏爱中国人的倾向”的小斯当东的观点而言，

贬损的口吻明显强烈。不过，在其笔下，中国法还是毁誉兼之，至少不是一无是处。

　　 《印中搜闻》有关中国 （包括法律）的内容并非都是无中生有，多数摘译自 《京报》

等官报。但是，《京报》等官报早已有之，不仅只刊有 《印中搜闻》编者特别感兴趣的这些

负面内容，还有朝廷治国理政、官吏勤政清廉等 “积极正面”的谕旨、政令和消息。而从

中国的立法和司法状况看，从马戛尔尼使团访问前后起，或者自小斯当东英译 《大清律例》

和 《爱丁堡评论》刊行这篇评论的１８１０年起，至 《印中搜闻》刊行之间，其本身的变化并

不大，但 《印中搜闻》反映和勾勒的中国法形象却明显更加负面，西方人否定中国法的观

点开始占据主流。因此，比起着力考证其所刊内容何者为实、何者有误而言，思考其为什

么如此偏好负面内容或许更有意义。个中原因，比较复杂，除了作者对不同于母国法律的

中国某些制度不理解之外，还有下列两项当是最为主要：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基督教的优越感。
　　 《印中搜闻》由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刊，并担任主要撰稿人，其他还有传教士麦都

思 （Ｗａｌｔｅｒ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１７９６—１８５７）及基督徒东印度公司医生 （Ｊｏｈｎ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等也担
任撰稿。基督教的优越感是他们所共有，办刊和撰稿时免不了带有主观上的意识形态。

　　伦敦传教会确定致力以中国为目标，并派马礼逊赴中国传教，本身就是基于拯救落后
的异教国家的信念。而米怜在 《印中搜闻》发刊词中也明确提到：“对于我们来说，主要就

是要公正地并且根据 《圣经》的眼光，对于代表异教国家的智力和道德主要特征的包括国

家和地方制度、偶像崇拜等方面进行考察，是很重要的工作，这将会帮助我们反驳他们的

智者的诡辩，消除底层民众的偏见，能更有技术性地削弱偶像崇拜及更为有效地传播真正

的神和关于永恒的知识。”

　　尽管 《印中搜闻》出刊后，在刊载内容上并未贯彻以宗教信息为主的初始宗旨，而是

更多地报道和关注恒河以东，也即印度、中国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但

以优越的基督教视角，根据 《圣经》的眼光，仔细考察异教国家的制度、文化及 “精神和

道德品质的阴暗面”的宗旨却贯穿始终。在创刊人同时又是主要撰稿人、“长期在东方国家

传教的资深传教士”马礼逊及米怜的眼中，“在这些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的恒河以东地区）

之中，最优秀的文明也落后于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几个世纪，任何一个对欧洲和亚洲的历

史略有所知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所有恒河以东地区的政府都是专制政权，许多都

还是非常残酷的暴君专制。……他们的体制似乎是以此原则来构建，他们的法律精神似乎

也为这一目的服务。”〔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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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前引 〔４６〕，米怜书，第１４４页。



　　因此，在马礼逊和米怜等人的笔下，特别偏爱报道中国死刑多、刑罚残酷及司法腐败，
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或许也正是因为基督教的优越感，使他们在报道中国这一异教国

家法律的种种弊端时，忘却了自己是来自英国，此时其刑法仍享有 “血腥法典”之称，公

开绞刑并不鲜见，１８１５年时死刑罪名多达两百二十余个及英格兰法律中，始自工业革命前
规定的，窃盗商店货物价值超过５先令者即处死刑的这一内容，直到 １８１８年为国会 ４次否
决之后才被废止〔５９〕等事实。

　　另一方面，马礼逊和米怜来华后的处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马礼逊１８０７年来华时所面临的环境，与明末清初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为代表
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时受到中国政府当局和士大夫们欢迎的情形，已是完全不同。康熙朝

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反天主教义而引发的 “礼仪之争”后，康熙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年）下
令禁教。雍正朝和乾隆朝，继续禁教，打击传教活动。马礼逊来华前二年，即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年），针对刚发生的全国性大教案制定的 《稽查西洋教章程》，明令禁止西洋人刻书

传教。马礼逊到广州后，面对的就是如此严峻的环境。他只得隐瞒传教士身份，冒称美国

商人住在美国洋行里，直至１８０９年２月，被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聘为中文译员，才
取得在华活动的合法身份。１８１３年，作为马礼逊的同工米怜来到广州时所面对的环境则更
甚。他在暗地里跟随马礼逊学习了数月中文后，不得不转至马六甲开辟传教据点。他们来

到中国后，面对现实，通过大力传教拯救异教徒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幻想破灭，在反感的同

时加深了他们有关中国落后、不开化的印象。而且，在 《印中搜闻》创刊前夕，马礼逊还

刚刚亲历了发生于中英之间的一起令人寻味的事件，即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嘉庆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年），继马戛尔尼使团铩羽而归二十多年之后，英国政府为解决
不断增多的两国贸易纷争，扩大对华贸易，派遣阿美士德 （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Ａｍｈｅｒｓｔ，１７７３—
１８５７）勋爵率团访问中国。因对觐见礼仪存在分歧及朝廷官员沟通不实等原因未果，嘉庆
皇帝下令驱逐使团出京。对于作为使团中文翻译的马礼逊来说，亲历此次事件，更增加了

他对于清朝政制的失望。在此行结束之后，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报告旅行见闻。在报告开

头，尽管声明 “内容不涉及政治”，但在描述了如何就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进行谈判及因发

生周折觐见清帝未成的过程后，他说：“即便如此，我所写的这个简略的报告，已能帮助你

对中国封建专制皇帝和半开化的宫廷的实质作出一点判断了。”〔６０〕寥寥数语，他对中国政

府的反感已是显而易见。传教士马礼逊，在作为 “使团译生”参与政治和外交活动时，毫

无疑问是属于 “世俗”的，“在这个层面上，马礼逊是一个世俗的英国人，跟东印度公司其

他来华雇员以及独立散商没有太大的分别，甚至可以说，作为一名民族主义的世俗英国人，

他几乎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带有１８至１９世纪英国的殖民主义思想。”〔６１〕

　　阿美士德使团的挫败，不仅给马礼逊留下了消极印象，也导致使团副使小斯当东对清
政府产生不满情绪，他对于中国的看法自此发生了变化。１８２１年 《异域录》英译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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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Ｄ．布迪、Ｃ．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７页。
［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５页以下。
关于马礼逊担任阿美士德使团翻译的具体活动及其评价，详见王宏志：《“我会穿上缀有英国皇家领扣的副领

事服”：马礼逊的政治翻译活动》，《编译论丛》第３卷第１期 （２０１０年３月），第１页以下。



是小斯当东继 《大清律例》后，再一次试图通过翻译来让英国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译著，

但他一改在 《大清律例》 “译者序”中的口吻，在脚注评论里多是负面评判， “从地图绘

制、外交礼仪、风俗和地景描述等环节，判断中华文明不如英国的做法，可说是在前人的

‘基础’上，对贬抑中国的论述体系和架构又进一步地进行加强和深化”。〔６２〕虽然该书没有

《大清律例》那般重要，但与后者只有较窄的专业读者群相比，《异域录》更适合大众阅读，

也广获关注和好评。〔６３〕

　　此外，在阿美士德使团其他成员的日志中，也不乏抨击中国政制及法律的内容。比如，
副使亨利·埃利斯指出，中国的管理体系在理论上是智慧、开明的，但 “实际的统治可以

说是几乎完全依赖君主的个人性格。律令的确有着无限权威，几乎不可能加以改变，但是

律令的执行却可以调整或者规避。由于百姓没有代表，他们除了叛乱没有别的纠正办法。”

关于死刑，他认为，“实际执行的惩处既残忍又令人厌恶。”针对司法，他则是直截了当地

抨击：“事实上，中国的司法行政被认为非常腐败，充满弊端。”〔６４〕这比起马戛尔尼使团成

员的评价要负面得多，也是 《印中搜闻》之前评判中国的西方主流观点发生转变的前奏。

　　无论是马礼逊还是米怜，来中国之前，只在神学院里接受过神学教育，确定来华传教
的前后，才匆忙补习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努力学习中国人的著

作、观念、法律、风俗、宗教并将此作为自己的责任，以便向自己所属的传教会提供必要

的信息，尤其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工作得到正确的指引。〔６５〕特别是马礼逊，在介入具体的

中英司法纠纷，如 “土巴资号案”（Ｔｏｐａｚｅ，１８２１年）之后，〔６６〕投入更多精力了解中国法
律。１８３４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说要好好掌握中国法律，而且连续三个星期 “只研

究法律”。尽管如此，在编辑 《印中搜闻》时，他们既无系统资料可供查找，也没有专门的

法学知识储备来进行理论分析，有关中国法律的内容，要么来源于自己的零星见闻，要么

是摘自 《京报》等官报。严峻的处境和对中国的反感，又决定了马礼逊等人在面对 《京报》

（这可谓是清政府的官方喉舌）时，不可能像１８世纪２０年代法国来华耶稣会传教士龚当信
（ＣｙｒＣｏｎｔａｎｃｉｎ，１６７０—１７３３）向西人翻译介绍 《京报》时所持有的认为其蕴含圣君治国之

道、具有特殊教化作用的赞誉态度。〔６７〕《京报》在他们眼中，现在只具有情报价值，自然

会偏好择其负面内容，同时这也恰合传教处于艰难开拓期，要借助 《印中搜闻》揭露中国

这一异教国家的野蛮落后、有待救赎的心境。

　　当然，此时中英国力差异及关系紧张等历史背景也不容忽视。１９世纪初，一方是故步
自封、乱事纷起、国势日衰的 “天朝上国”，一方是野心勃勃、殖民称霸、步入鼎盛期的

“日不落帝国”，中英两国积弱积强的趋势已经显现。实力存在明显落差，贸易失衡，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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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游博清：《认识中国：小斯当东与图理琛 〈异域录〉的翻译》，载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 （２０１３）》，
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８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４〕，斯当东书，第９６页以下。
参见 ［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页，第９０页，第３３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４６〕，米怜书，第２０页。
在 “土巴资号案”中，马礼逊担任译员，他在抨击中国法律残酷和司法不公的同时，为英国人包庇杀人凶手

的行为寻找借口，并提出设立海事法庭的建议。参见李秀清：《中美早期法律冲突的历史考察———以 １８２１年
“特拉诺瓦案”为中心》，《中外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４２５页以下。
参见尹文涓：《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 〈京报〉的节译》，《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７１页以下。



冲突不断，关系紧张。这其实也是马礼逊、米怜等人之所以热衷偏好中国负面内容之历史

依托。正是因为英帝国的不断扩张和强盛，来自于斯的基督徒马礼逊、米怜才会更有优越

感，来华后遭遇挫折的他们，事事以英国为坐标，俯视乃至鄙视相形见绌、渐显颓势的大

清王朝，抨击和否定其包括法律在内的文化和制度。

四、《印中搜闻》负面中国法律观的历史影响

　　１８世纪初期，经由东印度公司的中英贸易就已不断进行。１８世纪 ４０年代，东印度公

司已经在广州的外贸业中独占鳌头，其业务成为了英国收入的重要来源。可以说，作为早

期东来列强的迟到者，英国后来居上，开始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此后各类纠纷不断，发生

了对于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外交史具有深远影响的 “休斯女士号” （ＬａｄｙＨｕｇｈｅｓ，１７８４）等
案件。但与欧陆国家相比，此时英国公众有关中国的知识仍然偏少，关注的兴趣也淡。“真

正试图了解中国法律的”英国人，“直到 １８世纪末叶以前，对中国法制的运作状况仍处于
茫无所知的状态”，〔６８〕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之后，伴随着中英之间各类纠纷的进一步增

多，这种情形才发生变化。《中国刑罚》问世，马戛尔尼使团成员日志陆续出版，伦敦传教

会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英译 《大清律例》及其引起的广泛关注，《印中搜闻》创刊，阿美

士德使团成员日志出版，都是这种变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这个时期，伴随着关注的增多，

对包括法律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抨击也在增加。否定的观点，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中

形成潮流。自此至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这种趋势日渐加剧，并终致根深蒂固。

　　 《印中搜闻》初刊时，举步维艰。“由于资料极为有限，内容单调无趣，而且编辑当时

处于家人的病痛的困扰之中，这本期刊的处境极为不利。”〔６９〕投稿者和订阅者都很少，发

行渠道不畅。米怜于 １８１９年 １１月 ２６日给马礼逊的信中，也提到 《印中搜闻》的尴尬处

境：“对于 《印中拾闻》问世后会遭人蔑视或者被人忽略，我已经有所准备。对于饱学之士

来说它不够深入，对于宗教界来说它的宗教色彩不够浓厚，对于世俗的人来说它不够生动

有趣，而高雅的人和高谈阔论者又会觉得它不够高雅，只有传教士、书商、博爱者、人文

学者能容忍它的缺陷和不足。”〔７０〕因此，其初期的影响不可高估。

　　但是，大约从１８２０年初起，或许因为 《印中搜闻》内容的进一步调整，传教信息不再

主要，刊载更多的是中国，同时兼及印度、南洋一带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刊物始受到英

国各界和伦敦传道会的重视，获得的捐赠增多。在米怜于 １８２０年 １１月 ３日致马礼逊的信
中，可读到他对于刊物的发行增加和影响扩大的喜悦之情： “亲爱的罗伯特，从伦敦会对

《印中拾闻》出版事务的重视、人们给书院的捐赠以及哈特曼及时到来，鼓舞着我们继续前

进。截止去年１２月，《印中拾闻》在英国的销售除去关税仅盈余一镑左右，所以我们不能
　　　　　　　　　　　　　　　　　　　　　　　　　　　　　　　　　　　　　　　

·７８１·

《印中搜闻》与１９世纪早期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

〔６８〕

〔６９〕
〔７０〕

参见苏亦工：《另一重视角———近代以来英美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研究》，《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３年春季号，
第７６页以下。
前引 〔４６〕，米怜书，第８８页。
［英］艾莉莎·马礼逊编：《马礼逊回忆录》第２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大象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页。



指望欧洲市场；然而，几天前我收到了巴达维亚购买此刊的 ６７卢比，我原以为卖不出去的
地方反而卖了一些。时不时还有人要购买全套的 《印中拾闻》，因此我相信以后可以弥补现

在出版的亏空。”〔７１〕伦敦会对于 《印中搜闻》的日渐重视及来自欧洲人在亚洲的重要据点

巴达维亚〔７２〕的购刊信息等，皆从侧面体现出它在欧洲人圈子中影响的逐渐扩大。

　　 《印中搜闻》逐渐得到中国及南洋一带传教士和关心传教事业的西方人的关注，受到

英国传教组织的重视和其他各界人士的注意，而且在欧陆也有了影响。这不仅来自其本身，

还受益于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马礼逊和米怜在翻译 《圣经》、编纂 《华英字典》及其他各类

翻译、撰述等的传播。马礼逊于１８２２年 １１月在广州致伦敦会司库汉基先生的信，即 “在

华传教最初１５年回顾”中，很有底气地说道：“经过伦敦会传教士的努力，和东印度公司
的资金支持，英国在这方面 （即对中国的了解）已经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拥有比其他各

国更好的学习汉语的便利条件。”〔７３〕毫无疑问，这其中也有 《印中搜闻》的贡献。

　　同时，《印中搜闻》还对美国产生了影响。１９世纪 ３０年代之前，美国人关于中国的信
息主要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马礼逊是重要角色。马礼逊来华传教本身就得到美国传教

会的鼎力支持，他是搭乘美国商人奥立芬 （Ｄ．Ｗ．Ｃ．Ｏｌｙｐｈａｎｔ）的船只来华，在美国洋行中
居住了一年多之后，才成为东印度公司中文译员而获得合法身份。马礼逊与美国基督教会

始终联系密切，与许多宗教界领袖人物保持频繁的通信。１８２０年，美部会〔７４〕全票选举马

礼逊为理事会的通信理事。马礼逊寄往美国的包括 《印中搜闻》等在内的书刊，极受美国

宗教界的欢迎和重视。

　　总而言之，作为来华传教士最早创办的英文季刊，《印中搜闻》是 １９世纪前期中西交
流屈指可数的媒介之一，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成为他们认识中国、勾勒中国形

象的主要资料来源。其最后一期 （即第 ２０期）刊行于 １８２２年 ４月，同年 ６月米怜病逝，
虽戛然而止，但影响并没有因此终结。在其后问世的相关英文期刊中，摘引或重刊 《印中

搜闻》文章者并非鲜见，尤其是 《中国丛报》（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更是与 《印中搜闻》

有传承衣钵的关系。

　　１８３０年，裨治文 （Ｅ．Ｃ．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１８０１—１８６１）受美部会派遣来华传教，美部会做出
这一史无前例的决定，就与马礼逊的一再去信建议分不开。裨治文来到中国能很快在广州

安顿，也离不开马礼逊的多方照顾。１８３２年５月裨治文创刊 《中国丛报》，也甚得马礼逊的

大力支持。对照 《中国丛报》与 《印中搜闻》可以发现，前者的办刊宗旨及初期的体例和

内容与后者均存暗合。一定意义上说，实际上这是马礼逊在实现自己早年的夙愿。自 《中

国丛报》创刊至马礼逊 １８３４年 ８月去世，短短两年多时间，拖着患病之躯的马礼逊对于
《中国丛报》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根据附在 《中国丛报》最后一卷的 “文章列表”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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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同上书，第３９页。
巴达维亚 （Ｂａｔａｖｉａ），即现在的雅加达。１７世纪初期，它即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总部，荷兰人以自
己的祖先，即原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部落 Ｂａｔａｖｉ为之命名，１７９９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巴达维亚遂
成为荷兰帝国在亚洲的重要殖民地荷兰东印度的首都，它也是欧洲人在亚洲的重要聚居点，在 《印中搜闻》

创刊前夕的１８１５年，巴达维亚总人口仅４万多，但欧洲人却有数千人。
前引 〔７０〕，马礼逊编书，第９２页。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ｆｏ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１２５７篇），〔７５〕署名马礼逊英文名缩写 “Ｒ．Ｍ．”的有９０余篇，其撰稿数仅次于先后相继主持
《中国丛报》的裨治文和卫三畏。当然，这个时期，马礼逊对于中国法律的抨击也较 《印中

搜闻》时更为尖锐，具体体现在他的 《中国法律的实施》〔７６〕、《中国的杀人罪》〔７７〕等文。

　　同时，在 《中国丛报》所刊文章中，也不乏转载 《印中搜闻》的内容。比如，仅 《中

国丛报》第四卷第 ８期 《当代中国介绍：各种刑罚及其执行；拷打，关押，鞭笞，刺字，

枷刑，流放和死刑》〔７８〕一文，就转引了 《印中搜闻》第一卷第 ４期 （１８１８年 ５月）的源
自１８１７年８月９日 《京报》的河南周御史针对地方官员热衷拷问的现状，请求皇帝明察秋

毫进行调查的长文及其他一些有关拷问致死等方面的报道。在前述关于 《印中搜闻》的中

国刑事法内容的分析中，这些被 《中国丛报》所参引的信息恰好多有提及。

　　因此，《印中搜闻》所刊包括中国法律的内容，对于 《中国丛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只是与 《印中搜闻》相比，《中国丛报》在涉及中国法律时，尽管刑事法律仍占重要部分，

但此方面内容更为详实，评论也更为系统。因此，“落后野蛮”“血腥残忍”简直就成为了

其所体现出来的西方人中国刑法观之代名词。同时，《中国丛报》还拓展了对中国法律的关

注范围，包括对于中国的政制及诉讼制度等都有比较深入的介绍和评价。此外， 《中国丛

报》所载的长篇文章增多，系统性的评论也更有理论，因而对于中国法的抨击更加鲜明，

否定也更加全面和彻底。纵向地看，从 《印中搜闻》到 《中国丛报》，正经历西方否定中国

法的观点成为主流，到全面否定及最终定型的变化。而这也恰恰符合同一时期西方国家政

治思想界从批判欧洲扩张，到支持帝国扩张的主流思潮的转变。〔７９〕

　　承袭 《印中搜闻》衣钵的 《中国丛报》是１９世纪中期中西交流的主导性媒介，借助于
发行量之多，其编者、作者在教俗两界的人脉和声誉，在西语世界中传播很广，影响甚大。

作为美国最早的汉学刊物，它不仅是１９世纪西方汉学家的基本参考文献，时至今日，仍然

见诸相关论著之中。〔８０〕

结　语

　　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在欧洲相继数世纪进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发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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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Ｌｉｓ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Ｖｏｌ．ＸＸ，１８５１，ｐｐ．ｉｘ－ｌｉｖ．它由１８４８年起接替裨治文担任 《中国丛报》主编的卫三畏在其停刊后进行编制。

参见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版，第３０７页以下。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Ｖｏｌ．ＩＩ，Ｎｏ．３，Ｊｕｌｙ，１８３３，ｐｐ．１３１－１３４．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ａｓ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ｖｅｓ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ｂ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ｌｕｈｓｈａ，ｏｒｔｈｅｓｉｘｄｉｓｔｉｎ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ａｎｋａ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ｕｓｕａｌ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ｎｏｔａｌｌｏｗｅｄ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Ｖｏｌ．ＩＩＩ，Ｎｏ．１，Ｍａｙ，１８３４，ｐｐ．３８－３９．
Ｎｏｔｉｃ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Ｔｏｒｔｕｒｅ，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ｍｅｎｔ，Ｆｌｏｇｇｉｎｇ，Ｂｒａｎｄｉｎｇ，Ｐｉｌｌｏｒｙ，
Ｂａ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Ｖｏｌ．ＩＶ，Ｎｏ．８，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８３５，ｐｐ．３６１－３８６．
关于１８、１９世纪之交的前后六十年间英法等国政治思想界主流思潮的变化，参见 ［美］珍妮弗·皮茨：《转

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对于 《中国丛报》所刊载的有关中国的政制、刑事法、诉讼等方面内容的分析和总结及其在中西法律文化交

流史研究中的价值，参见李秀清：《中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上海三联书

店２０１５年版。



英国并向法、德、美等国扩展的工业革命之后，欧美各国在社会权力关系、组织方式和文

化观念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它们在不断向外扩张的浪潮中，彼此

之间充满了竞争和冲突。不过，当面对被迫卷入他们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在夺

取权益时，这些国家的态度则高度一致。对于中国而言，它们就是一个整体，是自此之后

躲也躲不掉的 “西方”。英国人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 《印中搜闻》关注中国法律，主要集中

于刑事法，具体包括死刑多、执行方法残酷，非法拷问屡禁不绝，地方官失职渎职、司法

腐败及奸杀案件不断、道德沦丧等四个方面，体现出来的是抨击和否定。这符合始自 １９世
纪初西方人评判中国法发生转向，否定中国法的观点渐居主流的趋势，并且它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中英关系吃紧，与日趋鼎盛的大英帝国相比清王朝的颓势明显，在此大背景

下，基督教的优越感和创刊人来华后处境的不如意是其偏好构建负面中国法形象的两个重

要原因。借助于其本身的发行和赠阅、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的影响及承袭其衣钵的 《中国

丛报》的流布，《印中搜闻》勾勒的中国法之负面形象，不仅在英国、美国，还在其他欧洲

国家广泛传播。可以说，其所反映出来的１９世纪早期西方人的这种中国法律观影响持久而
且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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